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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时间为4月6日至8日下午5：00，逾期不再办理。2012年东营

市初中学生学业考试及普通高中招生工作意见 根据《关于印

发〈山东省教育体制改革推进计划(2011-2015年)〉的通知》(

鲁教计字〔2011〕4号)、《关于印发〈山东省素质教育推进

计划(2011-2015年)〉的通知 》(鲁教基字〔2011〕7 号)、《东

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教育局市财政局关于实行初中学

生综合素质评价制度深化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

意见》(东政办发〔2008〕38号)有关精神，制定2012年东营市

初中学生学业考试及普通高中招生工作意见。 一、初中学生

学业考试 初中学生学业考试是义务教育阶段的终结性考试，

是学生是否达到义务教育毕业标准的依据，也是高中阶段学

校招生录取的主要依据。 (一)考试科目、考程与形式 2012年

初中学生学业考试统一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英语、物理

、化学、思想品德、历史、地理、生物、信息技术、体育与

健康、理化生实验操作，学校考查科目为艺术(音乐、美术)

、地方课程、学校课程。 语文、数学、英语考程各120分钟.

物理、化学、思想品德、历史考程各60分钟。2013年初中毕

业生地理、生物学科学业考试考程各60分钟。 语文、数学、

英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物实行闭卷考试，思想

品德开卷考试，信息技术考试与山东省中小学生信息技术等

级证书考试结合，体育与健康根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

准〉实施办法》要求实施测试，理化生实验操作考查学生上



台实验操作。 体育与健康、理化生实验操作和学校考查科目

成绩以百分制表达(原始分四舍五入取整数)，按等级公布，

分为A、B、C、D四个等级(分别代表优秀、良好、及格、不

及格)，90分以上为A等、89-75分为B等，74-60分为C等，59分

以下为D等。学校考查科目各等级比例原则上控制在A等20%

、B等40%、C等35%、D等5%。如果按分数划定A等不足考生

总量的20%、B等不足考生总量的40%、C等不足考生总量

的35%时，则分别按20%、40%、35%的比例划定.如超过上述

比例，则按实际人数划定，超出部分从D等中扣减。 (二)命

题原则与范围 1.根据学科课程标准，加强试题与社会实际和

学生生活的联系，注重考查学生对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的掌

握情况，特别是在具体情境中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2.结合学科内容，用开放性、探究性题目考查

学生在过程、方法和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的发展情况，

从而更好地发挥考试在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创新能力

和综合实践能力方面的导向作用。 3.由市教育局负责命题。

各科命题以市教育局公布的教学用书目录中学生实际学过的

内容为命题范围。时事政治的命题范围为2011年5月至2012年4

月国内外重大时事。 (三)考试时间 考试时间在六月中旬，具

体时间另文下达。 (四)考试组织实施 1.初中学生学业考试文

化课科目考试在市教育局统一领导下，由各县区教育局、胜

利教育管理中心、济军生产基地教育处组织实施。考试实施

细则另文下达。 信息技术考试按市教育局《关于初中信息技

术等级证书考试等级划分的补充规定》(东教发〔2011〕7号)

执行。 体育与健康测试和理化生实验操作考试实施细则另文

下达。 学校考查科目的考查，由各初中学校负责组织。考查



以本学科的课程标准为依据，以市教育局公布的教学用书目

录中学生实际学过的内容为命题范围。 2.5月中旬前，初中学

校将考生学校考查科目成绩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教育

行政部门将考生学校考查科目成绩录入考生报名信息数据库

。学校考查科目成绩达到B等以上的学生，初中学校须在校内

公示，公示期为5天。 3.2012年应届初中毕业生在八年级地理

、生物学科学业考试中成绩不及格的，可以申请重考，参加

本年度八年级地理、生物学科学业考试，重考成绩卷面得分

超过60分的按照60分计算，卷面得分仍不及格的按实际得分

计算。已经在八年级参加地理、生物学科学业考试达到及格

以上成绩的，不允许重考。未参加我市八年级地理、生物学

科学业考试的考生，可以申请参加本年度八年级地理、生物

学科学业考试，按实际得分计算成绩。 4.2012年初中学生学

业考试思想品德、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历史、

信息技术、体育与健康、理化生实验操作考试成绩不及格的

，以及地理、生物学科申请重考仍不及格的，由所在初中学

校组织补考，补考及格的，发放义务教育毕业证书。 (五)地

理、生物学科学业考试报名 1.时间：4月26-27日。 2.地点：各

初中学校。 各初中学校负责采集录入学生报名信息，并经学

生本人签字确认后，于5月10日前将报名数据库报主管教育行

政部门。 2013年初中毕业生、申请重考的2012年初中毕业生

和在外借读考生的地理、生物学科学业考试混合编排考场，

使用统一的考试准考证。各县区教育局、胜利教育管理中心

、济军生产基地教育处5月18日前完成考场编排，并将考场编

排数据库报送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 (六)评卷 文化课考试评

卷工作由市教育局统一组织，考试成绩于6月下旬通知考生。



二、基础性发展目标评价 按照《关于印发〈东营市初中学生

基础性发展目标评价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东教发

〔2009 〕35 号)和《关于进一步做好初中学生基础性发展目标

评价工作的通知》(东教办发〔2010〕18号)有关要求，为深入

实施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制度，将初中学生基础性发展目

标评价结果作为普通高中招生的重要依据。毕业总评等级达

到C等(含C等)以上的初中应届毕业生，方可报考普通高中学

校.达到B等(含B等)及以上者，方可作为指标生录取.普通高中

录取中，学业考试成绩相同的，按照基础性发展目标评价等

级录取。 三、普通高中招生 (一)招生计划 市教育局统一下

达2012年普通高中招生计划(附件1)。 (二)招生范围和对象 按

照东教发〔2008〕5号文件规定，原则上实行划片招生。各县

区所属普通高中学校面向所在行政区域招生.市教育局所属普

通高中学校面向市直、东营区、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济军

生产基地中学招生.胜利教育管理中心所属普通高中学校(含石

油大学附中)面向所属初中学校招生.独立办学的民办普通高中

学校可面向全市招生。 各普通高中学校招生对象为具有招生

范围内户籍(或学籍)的初中应届毕业生。严禁初中非应届毕

业生报考普通高中。 (三)报名和填报志愿 1.报名时间 #ff0000>

全市普通高中招生报名时间为4月6日至8日下午5：00，逾期

不再办理。 2.报名地点 (1)报考各县区、胜利教育管理中心所

属普通高中(含石大附中)的考生，分别到本县区教育局、胜

利教育管理中心指定的报名点报名。 (2)报考市一中、市二中

的考生报名地点：市教育局、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属初中

学校和济军生产基地中学按照市教育局时间安排集中到市教

育局南办公楼一楼大厅报名.东营区所属初中学校集中到东营



区教育局报名，4月8日前东营区教育局将学生报考资料和报

名数据库报送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 (3)报考民办学校的考生

，到所报考学校报名。4月8日前各民办学校将学生报考资料

和报名数据库报送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 (4)借读考生到户籍

所在地报名点报名。其中报考市一中、市二中的借读考生于4

月8日到市教育局南办公楼一楼大厅报名，每天工作时间为8

：00-17：00。 3.报名办法 (1)在学籍所在地报名的初中应届毕

业生，经毕业初中学校主管教育部门审核报名资格后，以学

校为单位集体报名。报名时需提供每位考生的纸质档案资料(

考生本人的《东营市初中学生综合素质发展报告书》、

《2012年东营市普通高中招生考生志愿表》)、中小学信息技

术等级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市内转入学生还需提供原主管教

育行政部门出具的地理生物学业考试成绩(原始分数)证明。

(2)借读考生持初中学籍档案(由考生学籍所在地县级以上学籍

主管部门出具，加盖公章)、综合素质发展报告书(由考生借

读学校出具，加盖公章)、户口簿原件和复印件、中小学信息

技术等级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到户籍所在地报名。在市内借

读的考生还需出具毕业学校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出具的地理、

生物学科学业考试成绩(原始分数)证明。在市外借读的考生

可申请参加本年度八年级地理、生物学科学业考试。 (3)特殊

考生须持有关证书(证件)原件和复印件报名。 (4)音乐、美术

、体育特长生持报考学校专业合格证报名。 (5)集体报名考生

信息于报名前由初中学校采用学籍管理系统(润铮版)进行采

集。初中学校填写《2012年东营市普通高中招生考生信息汇

总表》(附件2)，报名时提交主管教育部门。 (6)借读考生报名

时现场照相并采集报考信息。 推荐新闻： #0000ff>各地2012



年中考时间汇总 #0000ff>各地2012年中考报名时间汇总

#0000ff>各地2012年中考体育考试时间汇总 名师指导

：#0000ff>2012年中考作文高分攻略汇总 #0000ff>2012年关于

清明节优秀作文欣赏 登录百考试题会员中心，体验全新


